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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建議重組的最新進展 

 
本公告乃由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二三年一月九日之公告（统称为「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次

建議重組。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採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背景 

 

近期，中國證監會對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事宜所適用的規則進行了修訂。股份購買資產協議

的各訂約方據此擬對該協議的若干條款進行修改。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的各訂約方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十五日簽訂了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以（其中包括）就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對

價股份調整股份發行價格。 

 

補充協議 

 

根據補充協議，對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的主要修訂載列如下（以横线标注以便参考）： 

 

1、 如該公告披露，市場參考價為定價基準日前 20 個交易日、60 個交易日或者 120 個交易日的

中直股份股票交易均價之一。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股份發行價格為每股人民幣 39.53

元，不低於定價基準日前 60 個交易日中直股份股票交易均價的 90%。最終發行價格尚需經

中直股份的股東大會批准，並經中國證監會核准。根據補充協議，市場參考價為定價基準
日（即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六日，即中直股份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決議公告日）前
20 個交易日、60 個交易日或者 120 個交易日的中直股份股票交易均價的孰低價格，本次發
行的價格為市場參考價的 80%，最終發行價格尚需中直股份股東大會批准，經上海證券交易
所審核通過並經中國證監會予以註冊。股份的發行價格為每股人民幣 35.92 元，不低於定
價基準日前 120個交易日中直股份股票交易均價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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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該公告披露，中直股份董事會根據中直股份股東大會的授權，可於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

產經中直股份的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至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獲得中國證監會核准前對發

行價格進行一次調整，但標的資產的對價應保持不變。發行股份數量應根據調整後的發行

價格相應進行調整。 

 

根據補充協議，中直股份董事會根據中直股份股東大會的授權，可於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
產經中直股份的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至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獲得上海證券交易所審核通
過並經中國證監會予以註冊前對發行價格進行一次調整，但調整後的發行價格為調整後的

相關定價基準日（如股份購買資產協議所定義）前 20 個交易日、60 個交易日或者 120 個交
易日的中直股份股票交易均價的 80%，且不低於中直股份最近一期每股淨資產，且標的資產
的對價應保持不變。發行股份數量應根據調整後的發行價格相應進行調整。 

 

3、 如该公告披露，股份購買資產協議将在满足若干条件时起生效。根据补充协议，股份購買

資產協議将在满足下列所有条件时起生效： 

 

（1）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按照中直股份章程規定獲得中直股份董事會及股東大會的有
效批准； 

（2） 本公司和中國航空工業履行其章程規定的有關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內部決策程序； 
（3）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取得行業主管部門的相關批准； 
（4）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涉及的資產評估報告獲得國資有權機構備案； 
（5）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獲得國資有權機構批准； 
（6）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獲得上海證券交易所審核通過；及 
（7）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獲得中國證監會予以註冊。 

 

除上述條款外，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的其他重要條款和條件應保持不變。 

 

警告 

 

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在以上條件全部滿足後方可生效。在以上條件全部滿足

前，訂約方不會受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約束。 

 

本公司之股東敬請注意，本次建議重組尚處於初步階段，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

和股份認購協議尚未生效，該等協議僅於相關生效條件全部獲滿足後方可生效，交易各方尚須

按本次建議重組的進度簽署後續確定性的交易協議。在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

和股份認購協議生效前，訂約方不會受該等協議約束。本次建議重組項下的交易需經（其中包

括）有權監管機構批准以及經遵守上市規則項下適用之規定後，方可正式實施。有關股份購買

資產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股份認購協議或本次募集配套資金是否簽訂最终確定性協議或

該等交易是否會落實或完成尚存在不確定性。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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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閆靈喜先生，非執行董事廉大為先生、劉秉鈞先生、徐
崗先生和王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威武先生、毛付根先生和林貴平先生組成。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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